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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科（创）管〔2017〕120号

	

	关于印发《推动海创企业进入“国际人才板”规范培育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局办、中心、公司：

《推动海创企业进入“国际人才板”规范培育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细则》已经管委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理委员会    

                             2017年8月28日      
抄送：区发改（金融办）、区财政局，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员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理委员会                      2017年9月26日印发
关于推动海创企业进入“国际人才板”

规范培育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细则

（试行）

为鼓励和引导未来科技城海创园人才项目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制度创新，支持企业通过资本培育实现做大做强，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支持人才创业创新的意见》，以及区委根据《关于推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意见》（余政办[2015]149号）和《余杭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财政政策实施细则》（余金融办[2016]37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支持对象

在未来科技城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板挂牌企业（以下简称国际人才板）。

二、支持内容

（一） 企业挂牌奖励

1．对于在浙江省国际人才板挂牌企业，经认定，给予一次性10万元补助；

2．支持国际人才板挂牌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规范经营和法人治理。对于实行股份制改造的挂牌企业，在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成长板等场外交易市场挂牌的，经认定，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

3．支持国际人才板企业挂牌上市，对于国际人才板企业实行转板，在新三板、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实现挂牌上市的，按照区《关于推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意见》和《余杭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财政政策实施细则》等鼓励政策实行奖励。

（二）培训服务奖励

在国际人才板挂牌的企业，通过合作机构购买培训咨询服务的，单年累计服务费用在10万元以上的，经认定，按照实际服务费用的30%予以奖励。对单个企业的该项奖励实行限额控制，累计不超过20万元，该项奖励在人才板企业今后转板时，在区资本市场鼓励政策中给予扣除。

（三）股权融资奖励
    1．在国际人才板挂牌的企业，通过股权直接融资（仅限增资扩股）的，且所融资本三年内再投资余杭鼓励类产业项目的，经认定，按照所融资金额度的1%予以奖励，对单个企业的该项奖励实行限额控制，累计不超过50万元。

2．国际人才板挂牌的企业获得专业投资机构（非控股母公司）投资，且投资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经认定，对企业个人股东给予奖励。股权转让所得三年内再投资余杭鼓励类产业项目的，按不超过投资额10%的比例给予奖励，具体奖励比例按其股权转让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贡献的 80%确定；股权转让所得如不能提供再投资余杭证明的，按不超过融资额的5%给予奖励，具体奖励比例按其股权转让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贡献的40%确定。

（四）并购重组奖励

1．鼓励国际人才板挂牌企业对区内外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在区内外进行的兼并重组，经认定，按企业兼并重组金额（以股权变更金额为准）的1%予以奖励，对单个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的该奖奖励累计不超过50万元。

2. 上市企业或世界500强企业收购国际人才板挂牌企业，对被收购挂牌企业个人股东实施奖励。股权转让所得三年内再投资余杭鼓励类产业项目，按不超过投资额10%的比例给予一次性补助，具体奖励比例按其股权转让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贡献的100%确定。股权转让所得如不能提供再投资余杭证明的，按不超过并购额的5%给予奖励，具体奖励比例按其股权转让所得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方贡献的60%确定。

三、附则

（一）本细则由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委会会同区金融办、区财政局共同研究，并由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委会发文。

（二）企业申请享受政策，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未来科技城管委会负责收集、汇总企业政策申请材料，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审核后，分批会同区财政局区、金融办审核后予以兑现。

（三）资助类、补助类资金政策兑现时，须在区级主要媒体进行公示。

（四）以上政策与《关于推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意见》（余政办[2015]149号）和《余杭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财政政策实施细则》（余金融办[2016]37号）不重复享受。
（五）享受本政策的企业迁出区外须退还各类财政扶持资金。

（六）本细则执行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满根据情况进行延续或修订。具体条款由未来科技城管委会，会同区财政局、区金融办负责解释。




